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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互联网经济在全球范围持续高速增长，互联网企业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和企业间垄断纠纷日益增

加。由于互联网行业具有的双边市场、免费服务、网络外部性和用户锁定效应等区别于传统行业的特点，其

相关市场界定、市场支配地位判定和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认定标准呈现出多元化和复杂化趋势。应当深入分

析互联网行业特点及其对互联网企业相关市场界定及市场支配地位判定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结合行业现

实，对互联网企业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所实施的具体行为进行分析和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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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社会和技术飞速发展，互联网已渗透到

大众生活的方方面面，截至 2014 年 12 月，我国网

民规模达 6． 49 亿，企业使用互联网办公的比例为

78． 7%［1］。互联网企业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兴起，

互联网产业成为潜力巨大的朝阳产业，截至 2014
年 12 月，全国开展在线销售和采购的企业比例分

别为 24． 7%和 22． 8% ; 利用互联网开展营销推广

活动的企业比例为 24． 2%，其中利用即时聊天工

具进 行 营 销 推 广 的 企 业 所 占 比 例 最 高，达

62． 7%［1］。互联网企业相关市场迅速产生、壮大，

企业间竞争日趋激烈，某些资源优势明显、占据市

场支配地位的互联网企业涉嫌滥用市场支配地位

排斥和限制竞争，反垄断纠纷数量迅速增加: 国际

方面，Google、Microsoft、Skype 和 Amazon 等大型国

际互联网企业皆已卷入其中; 国内方面近年来也

出现了“唐山人人诉北京百度案”、“北京书生诉上

海盛大及上海玄霆案”和“北京奇虎诉深圳腾讯

案”等一批具有较大影响力和代表性的案例。但

是，由于互联网企业市场竞争发展迅猛和立法前

瞻性不足，我国相关反垄断立法、执法和司法尚不

能完全满足一个有序、健康竞争的互联网企业市

场的需要。由于互联网行业具有的双边市场、免
费服务、网络外部性和用户锁定效应等区别于传

统行业的新特点［2］，其相关市场界定、市场支配地

位判定和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认定皆有别于以往情

况，并呈现出标准的多元化和复杂化趋势，相关问

题有待进一步厘清。
二、互联网行业特点及其对互联网企业相

关市场界定和市场支配地位判定的影响

由于相关市场和市场支配地位的存在是企

业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必要条件，在研究滥用市

场支配地位认定前，必须对相关市场界定、市场

支配地位判定进行分析。
( 一) 基本概念的厘清

1． 相关市场。企业间就特定产品进行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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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是发生在特定市场，只有先明确“相关市场”
之范围，才能进一步考察市场竞争效果，并判定

是否存在市场支配地位。根据我国《反垄断法》
第 12 条第 2 款规定，相关市场是指经营者在一

定时期内就特定商品或服务( 以下统称商品) 进

行竞争的商品范围和地域范围。相关市场上的

不同产品之间一般具有竞争关系和替代效应，相

关市场包括相关商品市场、相关地域市场和相关

时间市场。界定相关市场的方法包括需求替代

性分析、供给替代性分析和假定的垄断者测试

( SSNIP) 等［3］。需求替代性分析、供给替代性分

析是界定相关市场的基本方法，假定的垄断者测

试①是在此基础上发展形成的最具代表性和影

响力的新方法之一。
2． 市场支配地位。根据我国《反垄断法》第

17 条第 2 款规定，市场支配地位是指经营者在

相关市场内具备能够控制商品价格、数量或其他

交易条件，或者能够阻碍、影响其他经营者进入

相关市场能力的市场地位。综合各国反垄断法

律规定和司法实践来看，市场支配地位是指“在

某一特定市场上形成一家独大的市场结构，具有

市场支配地位的经营者能自由提高或降低价格、
对该市场上其他经营者采取竞争限制手段，而不

担心消费者或与其具有交易关系的经营者会背

弃它而选择其他与其有竞争关系的企业之产

品”［3］。我国《反垄断法》在第 18 条规定了包括

市场份额、财力和技术条件、市场进入壁垒等在

内的各种判断市场支配地位应当依据之因素，并

于第 19 条规定了企业占有一定市场份额可以推

定其市场支配地位的情形。
( 二) 双边市场特点及其对相关市场界定和

市场支配地位判定的影响

传统企业面临的大多是单边市场，即一个企

业与对一个特定消费群体提供商品或服务的交

易，而在互联网行业中，企业经常面临双边市场，

面临双边市场的企业通常被称为交易平台，交易

平台向两个相关联的消费群体提供商品或服务。
所谓双边市场是指，“如果市场中交易平台通过

一定的价格策略向交易双方提供商品或服务，并

且一边所获得的效益取决于另一边参与者的数

量，那么这市场就是双边市场……双边市场应满

足两个条件: 第一，市场的两边在同一个交易平

台上，即与同一企业进行交易; 第二，一边的决策

会对另一边的决策结果产生影响，特别是通过外

部性起作用”［4］。例如，作为交易平台的搜索引

擎，其一边市场面对的消费者是广告投放者，另

一边市场面对的则是使用搜索引擎检索信息的

网民; 其典型模式为向一边市场的消费者( 检索

信息的网民) 少收或不收费以扩大一边市场，随

着一边市场的受众增加，吸引愈来愈多的另一边

市场消费者购买其服务( 广告投放者付款购买搜

索引擎的广告区域投放广告) ，此为网络外部性

的一种表现。在互联网行业中，网络外部性是与

双边市场密切相关的特点，网络外部性②作为一

种经济现象可以被描述为: “有很多这样的经济

活动，当参与者增加时，它们的成本或收益会随

着上升或下降。而且，在网络产业中，这种现象

尤其显著”［5］。
双边市场中出现一边为收费市场而另一边

为免费市场的情况下，一边市场的免费属性能否

作为否定存在相关市场的依据? 在“唐山人人诉

北京百度案”中，人人公司认为本案相关市场为

中国搜索引擎服务市场，在此相关市场上百度公

司具备市场支配地位，百度的“竞价排名”行为

属于《反垄断法》规制的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

为; 而百度公司辩称，其向网民提供的搜索服务

并不收取任何费用，而《反垄断法》界定的相关

市场并不包含免费服务领域，本案相关市场不存

在，因而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无从谈起。北京市第

一中级人民法院认为，本案相关市场存在，因为

虽然百度公司向网民提供的搜索引擎服务系免

—71—

①

②

假定的垄断者测试，是指假定存在一个垄断经营者，当该经营者以不大但是明显的幅度( 一般为 5% ～10% ) 对其商品或服务采

取非临时性涨价时，如果有相当数量的消费者仅因涨价失去了利益而转向其他商品或服务，则这些商品或服务也包含在相关市场之

内。由于该方法的局限性，后续又发展出共同分析法、EH 测定法、临界弹性分析法、临界损失分析法、UPP 测试法等更新的方法。参

见余东华:“反垄断法实施中相关市场界定的 SSNIP 方法研究———局限性其及改进”，载《经济评论》2010 年第 2 期，第 129、132-133
页。

经济学上的网络外部性概念与网络效应密切相关，“只有当市场参与者不能把网络效应内化( Internalize) ，即网络效应不能通过

价格机制进入收益或成本函数的时候，网络效应才可以被称为网络外部性”。参见闻中、陈剑:“网络效应与网络外部性: 概念的探讨

与分析”，载《当代经济科学》2000 年第 6 期，第 17 页。



费，但这并非出于公益性考量，而是一种网络营

销策略，即在吸引一边市场免费用户并扩大其规

模的同时，吸引另一边市场消费者付费投放广告

并从中获利，因而一边市场的免费属性不能否定

相关市场存在①。
进一步考察，在两个或多个具有双边市场的

企业中，A 企业的一边免费市场( M1 ) 与 B 企业

的一边收费市场( M2) 是否可能存在于一个相关

商品市场中? 这一问题可分情况进行简单考察。
第一种情况，若 M1 与 M2 的产品存在明显的替

代关系，如 A 企业推出的即时通信软件平台上企

业与使用软件进行通讯的用户之间的免费市场

M1，与 B 企业推出的即时通信软件平台上企业

与使用软件进通讯的用户之间的收费市场 M2，

利用传统的相关市场界定方法不难得出 M1 与

M2 可能存在于一个相关商品市场中。第二种情

况，若 M1 与 M2 的产品并不存在明显的替代关

系，如 A 企业推出即时通信软件平台上企业与使

用软件进行通讯的用户之间的免费市场 M1，与

B 企业推出的即时通信软件平台上企业与付费

在软件界面上投放广告者之间的收费市场 M2，

利用传统的相关市场界定方法，似乎难以将两者

界定在一个相关商品市场内。例如采用假定的

垄断者测试法，假定垄断广告市场的经营者 B 公

司在 M2 上将投放广告的费用提高 5% ～ 10%，

并不易得到 A 公司即时通信软件免费用户规模

增加的效果。但是，在前述情形下得到 A 公司广

告投放收入增加是完全有可能的，所以在“企业

以免费服务吸引大量用户，再利用巨大用户资源

经营广告等业务盈利，并以此收入支持免费服务

生存发展，已成为互联网行业目前典型经营模

式”的情况下［6］，孤立分析一边市场的产品不具

有明显替代关系已经缺乏实际意义。在第二种

情况下，应当将 A、B 公司各自的双边市场分别

看做一个整体，并主要分析其收费市场是否处于

一个相关商品市场，进而判断多个企业间是否存

在发生竞争之相关市场。
双边市场中的两边市场联系紧密，那么企业

在双边市场中的一边具有市场支配地位，能否推

出其在另一边亦具备市场支配地位? 例如某企

业搜索引擎平台在免费搜索用户市场具有非常

大的用户数量而占据市场支配地位，一边市场的

巨大用户量将会使另一边广告投放者认为在这

个平台上投放广告会取得更好的宣传效果，进而

更愿意在此平台付费投放广告，从而使平台企业

更容易在另一边市场取得更大市场份额进而占

据市场支配地位。以上的判断思路符合一般人

的思维逻辑，也容易通过网络外部性进行解释，

但是这最多只是盖然性的推测，而不具有逻辑必

然性。在欧盟 Microsoft 收购 Yahoo! Search Busi-
ness 案中，欧盟从用户和广告两个角度分别分析

了两边市场的经营者联合市场份额，并进一步分

别判断其在搜索用户市场和广告市场的市场地

位［7］，而非通过分析一边市场的情况直接推断另

一边 市 场 的 状 态。对 Google 收 购 DoubleClick
案，有评论指出，Google 在美国搜索业务市场中

的份额达到 70% 是可能正确的，但这与 Google
对广告市场是否有支配力量并无必然联系，两者

不是一回事。在双边市场中，一边市场的支配地

位确实往往会对另一边市场造成某种影响，但不

能以平台企业在一边市场的支配地位推断其在

另一边市场也具有支配地位［8］。
( 三) 网络效应和锁定效应特点及其对相关

市场界定和市场支配地位判定的影响

网络效应即“产品的价值会随着用户数量的

增加而提高，这种网络效应会导致产品的需求方

规模经济”［9］。例如，某用户使用某款即时通信软

件，当使用该软件的人愈来愈多时，该软件对此用

户的使用价值也变高，更进一步，随着用户人数和

用户评价的提高，更多的人认为自己也应该使用

该软件，由此导致相关市场迅速集中，该软件的市

场份额大幅提高，甚至成为事实上的技术标准。
在此情况下，假定的垄断者测试方法在界定相关

市场时可能会发生失灵。当市场集中到一定程

度，产品对于用户的价值很高时，即使经营者实施

幅度不大但是明显的涨价，用户对产品价值的需

求也可以抵消其对一定经济利益的追求，使其不

会放弃涨价产品而转投更廉价或优质的替代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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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尽管在美国 Kinderstart 诉 Google 案中，法官认为原告不能证明有人向谷歌付费进行搜索，因此，免费的搜索引擎服务不构成反

托拉斯法中的“相关市场”，从而判决原告败诉，但是，法官在此案中显然犯了不考虑双边市场的错误。参见吴宏伟、胡润田: “互联网

反垄断与‘双边市场’理论研究”，载《首都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4 年第 1 期，第 44 页。



信息产品的锁定效应是指，“在选择了一种

信息产品以后，由于高额转移成本的存在而导致

很难甚至无法选择其他信息产品的被困的情形。
当从一种信息产品转向另一种信息产品的成本

非常高时，用户就面临锁定”［10］。例如，用户花

费了精力和时间逐渐熟悉并适应了使用某种网

络软件 A，当面临同类新产品 B 的选择时，出于

需要花费新的时间和精力学习 B 的使用之考量

以及之前在 A 的使用上花费的精力和建立的价

值成为沉没成本之虞，用户选择放弃 B 而继续使

用 A 的倾向十分明显。当某一相关市场上的大

部分用户都被锁定时，即使不考虑市场份额的因

素，新经营者面对的市场进入壁垒也会相当高。
应当指出，尽管“导致网络产业中的技术锁定的

主要因素是网络效应的存在”，但“在网络产业

中，网络效应并不必然导致技术锁定”［11］。
( 四) 互联网行业新特点对市场份额传统理

论形成冲击

传统的市场支配地位判定方案至少包括市

场结果方案、市场行为方案和市场结构方案三

种。我国《反垄断法》第 18 条规定的市场份额因

素和第 19 条之规定很大程度上采用了市场结构

方案中的“可以推定方案”，即“一个或多个经营

者在相关市场中的市场份额达到一定比例时，可

以认定该经营者或经营者联合具有市场支配地

位”［12］。可以说，市场份额方法在对传统行业市

场支配地位的判定中起到很大作用，但是互联网

行业新特点使市场份额传统理论在判定互联网

企业市场支配地位时显得捉襟见肘。
1． 免费服务特点对传统市场份额认定方法

造成冲击，影响市场支配地位之判定。欲以市场

份额判断市场支配地位，必先对市场份额的数值

进行测度。但是，确定互联网企业的市场份额却

经常遇到困难，“因为收费服务的市场份额计算

主要以销售量或营业收入为依据，而对于免费服

务而言，则需要考虑以互联网用户为基础的其他

因素，如网站访问量和浏览量，搜索引擎的搜索

请求量等”［2］。在免费市场中，不仅计算市场份

额应当考虑之因素呈现多元化趋势，以某一因素

为标准计算所得结果的准确性又会受到各种其

他因素影响。例如可以以用户数计算某即时通

信软件在免费市场的市场份额，但是不活跃账户

和一用户注册多账户等因素又会对计算结果的

准确性造成影响; 又如可以以搜索引擎的搜索请

求量计算某搜索引擎在免费市场的市场份额，但

若统计数据的中立性或准确性受到指摘，计算结

果依然不能被确信可以正确反映市场份额①。
2． 动态竞争的市场结构使由高市场份额形

成的“市场支配地位”变得脆弱。网络行业技术

革新迅速，企业间技术竞争极为激烈和充分，形

成了动态竞争的市场结构，即一时一地的高市场

份额并不足以保证或维持市场支配地位，竞争主

体的技术革新是改变市场格局的重要契机。技

术保密与专利可以形成市场进入壁垒，这种壁垒

可以对高市场份额产生保护作用，形成并强化

“一家独大”的局面。但是，在新经营者技术产

生重大革新的情况下，受技术秘密和专利保护的

高市场份额变得易受蚕食。考虑另一种情况，当

具有高市场份额的企业对用户群体形成了锁定，

而新经营者之产品的革新程度并不足以解除这

种锁定时，高市场份额的垄断地位依然稳固。在

这种情况下，保证市场支配地位稳固性的根本因

素并非高市场份额，而是技术革新的程度并不足

以解除锁定效应。可见，动态竞争的市场结构特

点使高市场份额对形成并维持市场支配地位起

到的作用大不如前，市场份额方法在网络企业市

场支配地位判定中的影响力甚微。
三、互联网企业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之

认定

在分析互联网行业中相关市场之界定和市

场支配地位之判定的基础上，可进一步讨论认定

互联网企业滥用市场支配地位之进路。滥用市

场支配地位行为在学理上通常分为剥削性滥用

和排斥性滥用［13］，依照欧盟竞争法之标准，可将

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分为剥削性滥用、排他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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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如在“北京奇虎诉深圳腾讯案”中，一审法院认为，“艾瑞咨询和 CNNIC 研究的范围仅限于中国大陆地区，不包含港澳台地区和

世界范围内其他使用 QQ 产品的国家，等等。因此，艾瑞咨询监测的腾讯在 2010 年中国即时通信整体市场的份额中占到 76． 2% ，并不

能真实反映腾讯 QQ 在本案相关商品市场中的份额”，而最高人民法院在终审判决中维持了这一意见。参见中国裁判文书网:“最高人

民法院( 2013) 民三终字第 4 号: 奇虎公司与腾讯公司垄断纠纷上诉案判决书( 全文) ”，载 http: / /www． court． gov． cn /zgcpwsw /zgrmfy /
zscq /201410 / t20141017_3425404． htm，最后访问时间 2015 年 3 月 23 日。



滥用和结构性滥用。［3］剥削性滥用是指拥有市场

支配地位的企业利用其市场力量，不受竞争制

约，向交易相对人提出不合理的交易条件，特别

是采用不合理的垄断价格、在不同客户之间进行

歧视或差别待遇、强制交易等行为; 排斥性滥用

是指企业利用其市场支配地位对其他竞争对手

直接或间接的伤害行为，其主要表现方式是排斥

交易［14］。我国《反垄断法》在第 17 条以列举式

的立法方式，力争详细但并非穷尽地列举出予以

禁止的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具体行为①。一般认

为，认定经营者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至少要满足

三个要件: 第一，该经营者具有市场支配地位; 第

二，该经营者实施了滥用行为; 第三，滥用市场支

配地位的行为削弱了竞争，损害了市场竞争秩

序［15］。第一个要件在上文已作讨论，以下结合

当前互联网行业特征，具体分析拥有市场支配地

位之互联网企业实施的哪些行为以及行为达到

何种程度，方能够被认定为滥用市场支配地位。
( 一) 拒绝兼容

所谓拒绝兼容，“即没有正当理由，平台产品

提供商在其平台上设置技术壁垒，或者使用迫使

用户签订的用户协议格式条款，阻碍其它产品提

供商在平台产品提供商的平台上开发提供应用

产品”［16］，其可以看作是“没有正当理由，限定交

易相对人只能与其进行交易或者只能与其指定

的经营者进行交易”的一种具体表现形式。从

“北京奇虎诉深圳腾讯案”的终审判决可以看

出，认定拒绝兼容行为是否属于滥用市场支配地

位，需要从该行为对消费者利益的影响、经营者

实施该行为的动机等方面进行综合考量［6］。
首先，拒绝兼容行为对消费者利益的影响显

而易见，它迫使消费者在选择使用一个软件时必

须以放弃使用另外一个软件为代价，为消费者使

用相关软件造成了不便利。但是，要判断这种不

便利的消极程度是否达到剥削性滥用的程度，还

要考虑一个重要的因素，即相关软件是否有充分

的替代选择。在“北京奇虎诉深圳腾讯案”中，

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尽管腾讯 QQ 拒绝与 360 安

全软件互相兼容，但是消费者在即时通信市场和

安全软件市场均有充分的替代品可供选择，腾讯

QQ 并非必需品，所以腾讯公司的拒绝兼容行为

对消费者利益并无重大影响［6］。反之，当相关软

件没有充分的替代选择时，拒绝兼容行为对消费

者的利益将产生较大消极影响，涉嫌剥削性滥

用。应当指出的是，最高人民法院“腾讯 QQ 并

非必需品”这一观点值得商榷。由于网络效应的

存在，占据庞大市场份额的腾讯 QQ 软件对于用

户的使用价值已经很高; 又因为锁定效应的存

在，长期使用腾讯 QQ 软件的用户并不会轻易地

寻求替代产品。所以，最高人民法院认为“腾讯

QQ 并非必需品”，其理由未免显得不够充分。
其次，应当考察经营者实施拒绝兼容行为的

动机是限制、排除竞争还是其他。在“北京奇虎

诉深圳腾讯案”中，最高人民法院认为，腾讯公司

作出拒绝兼容的背景，是奇虎公司针对腾讯 QQ
软件推出扣扣保镖软件实施不正当竞争，腾讯公

司正是为了反击才作出拒绝兼容的回应。［6］可

见，并非所有拒绝兼容行为都是出于排除、限制

竞争之目的，“互联网行业很多看似滥用的行为

可能是为了反击竞争对手的不当竞争或挑衅行

为才做出的”［17］。
( 二) 捆绑搭售

在传统行业的捆绑搭售情况中，经营者将某

一产品的销售以购买方同意购买另一产品为条

件［18］，这种行为往往直接损害消费者的经济利

益，更多属于剥削性滥用。但是，互联网行业中的

捆绑搭售更多表现为“免费捆绑”的形式，即经营

者将自己开发的免费软件集成到收费软件( 特别

是操作系统) 中，免费提供给购买收费软件的用户

使用; 从表面上看，这是惠及消费者的行为，但是

这会帮助经营者抢占在该免费软件相关市场中的

份额，特别是经营者在其收费软件相关市场中占

据垄断地位时，效果尤为明显; 进而可能导致该免

费软件相关市场中原有经营者( 既包括提供免费

产品的经营者，也包括提供收费产品的经营者)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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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禁止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经营者从事下列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 ( 一) 以不公平的高价销售商品或者以不公平的低价购买

商品; ( 二) 没有正当理由，以低于成本的价格销售商品; ( 三) 没有正当理由，拒绝与交易相对人进行交易; ( 四) 没有正当理由，限定交

易相对人只能与其进行交易或者只能与其指定的经营者进行交易; ( 五) 没有正当理由搭售商品，或者在交易时附加其他不合理的交

易条件; ( 六) 没有正当理由，对条件相同的交易相对人在交易价格等交易条件上实行差别待遇; ( 七) 国务院反垄断执法机构认定的其

他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



市场份额萎缩，甚至被排挤出竞争市场之外，形成

排斥性滥用后果。例如，Microsoft 利用其在操作

系统中的市场支配地位，将 IE 浏览器捆绑在 Win-
dows 操作系统中供用户免费使用，直接导致了相

关市场份额一度达 80% 的 Netscape 浏览器的衰

亡［16］。又如，在 Opera 诉 Microsoft 案中，欧盟认

为，Microsoft 将 IE 浏览器捆绑在其占据市场支配

地位的 Windows 操作系统中构成了滥用市场支配

地位，其具体意见包括:“①捆绑行为产生潜在的

阻碍效应;②捆绑行为给软件开发商和网络内容

提供者造成网络效应; ③捆绑行为巩固了 Win-
dows 操作系统之市场支配地位”［19］。

( 三) 其他滥用行为

互联网行业垄断企业的典型滥用行为还包

括: 迫使用户接受不合理的交易合同条款或不必

要的服务，平台经营者向用户提供交叉补贴的行

为，以及以合并或收购手段排除竞争对手的行为

( 结构性滥用) 等。限于本文篇幅，不再赘述。
四、余论

十九世纪末，美国法官霍姆斯在他的著名演

讲《法律之路》中早已预言，“对于法律的理性研

究在今天可能属于和白纸黑字打交道的人，但是

未来会属于统计学家和经济学家”。这在今日的

互联网行业竞争法研究中已逐步成为现实，未来

互联网企业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认定研究的发展

趋势必定是以统计学和经济学理论为基础、以数

学为工具的。但是，竞争法的传统理论和观点依

然可以构成分析、研判网络经济新情况的基本框

架; 针对新案例中的新情况，要结合实际进行分

析并以缜密的逻辑进行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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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aper empirically inspect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industries of the private enterprises listed abroad
and the corporate performance，in China's private enterprises listed in Hong Kong as sample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private
enterprises of the industry manufacture and the consumer goods manufacture listed in Hong Kong share batter performance，

while the consumer service and the energy are relatively poor． Therefore，China's private enterprises must be careful to choose
capital market of Hong Kong for IPO，especially the consumer service and the energy companies． Under the premise of Hong
Kong capital market，the listed companies should improve their performance in the way or improving the level of corporate gov-
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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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yber economy has been consistently booming worldwide，leading to giving rise to internet enterprises' a-
buse of market dominant position and monopoly dispute． As the Internet industry has its characteristics different from the tradi-
tional industry such as two-sided markets，free services，the internet externality，user lock-in effect and etc． ，determining the
standards on relevant market，market dominant position and abuse of market dominant position tend to perplex and be of plural-
ism． The characteristic of the Internet industry should get deep researched，and so should its affect on the determination of rele-
vant market and market dominant position of the Internet industry． According to practical situation，thereafter we should analyze
and determine the specific behavior of the Internet enterprises' abuse of market dominant pos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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